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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责任法自学考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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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


自学用书：侵权责任法 ，张新宝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六版


一、 课程性质与设置目的要求
《侵权责任法》课程是法学自学考试专业核心必考课程。侵权责任法的主要内容规定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属于保护法的地位。该课程旨在让法律学习者深入理解侵权责任法的基本理论，原则和具体制度。
《侵权责任法》教材内容共6个单元，23章，包括一般规定与基本原理、损害赔偿、关于侵权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则，典型侵权责任（上、中、下）等内容。第一单元主要介绍侵权责任和侵权责任法的概述、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一般侵权责任是构成要件、数人共同的侵权责任、民事责任竞合与法律责任的竞合、责任抗辩等侵权责任法的一般规定和基本原则。第二单元介绍侵权责任方式和损害赔偿概述、人身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和财产损失赔偿及侵权损害后果的分担机制。第三单元介绍监护人责任、用人者责任、互联网上的侵权责任、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及教育机构道德侵权者责任等是有关侵权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则。第四单元介绍医疗损害责任、产品责任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有关规则。第五单位介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及高度危险责任的原理和规则。第六单元介绍饲养的动物的损害责任及建筑物物件损害责任。
设置本课程的目的；让学生了解侵权责任法的基本框架和原则，包括侵权行为的定义、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侵权责任的类型等。通过学习侵权责任法，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使其能够运用法律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提高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的能力。通过学习侵权责任法，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法律如何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以及如何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社会冲突。
学习本课程的要求：知识要求：理解侵权责任和侵权责任法相关的基本概念、原则和制度，掌握侵权责任法的法律条文及其解释，了解侵权责任法的历史发展和理论基础。能力要求：能够分析具体的侵权案例，识别案件中的法律问题，运用理论知识处理侵权的实务纠纷问题。素质要求：增强学生权利保护意识，提升尊重他人权利的观念，使学习者具备依法维护自身和他人合法权益的素质。

二、考核内容及目标
第一章 侵权责任和侵权责任法概述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 了解侵权责任法的概念、功能及保护的法益，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体系及法律地位和立法目的。
二、考核知识点
（一）民事权益
（二）侵权责任
（三）侵权责任法的概念和特征
（四）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目的
三、考核目标要求     
（一）民事权益
1．识记：（1）权利的概念；（2）利益的概念；
2．领会：权利和利益概念与区别
3．应用；结合实例，判断侵权责任法对权益保护的范围。
（二）侵权责任
1．识记：（1）侵权责任的概念；（2）侵权责任的功能；（3）
2．领会：侵权责任的特征
3．应用；在具体实务案例中，分析侵权责任在分担损失和平衡社会利益的体现
（三）侵权责任法的概念和特征
1．识记：（1）侵权责任法的概念；（2）侵权责任法的特征；（3）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体系；（4）我国侵权责任法的渊源
2．领会：（1）侵权责任法在我国民法中的地位；（2）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目的；（3）侵权责任法预防和制裁侵权行为的功能的实现机制
3．应用；（1）在具体实务案例中，厘清侵权责任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

第二章 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 了解归责原则的概念以及在整个侵权责任法的意义，掌握不同侵权行为适用的归责原则。
二、考核知识点
（一）归责原则
（二）归责事由
（三）过错责任
（四）无过错责任
（五）严格责任
（六）过错推定
三、考核目标要求     
（一）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概述
1．识记：（1）归责原则的概念；；
2．领会：（1）归责原则的意义；
（二）过错责任原则
1．识记：（1）过错责任的含义及适用范围；
2．领会：（1）过错推定的含义及意义
（三）无过错责任原则及严格责任原则
1．识记：（1）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含义及意义；（2）严格责任原则的概念
2．领会：（1）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意义；
3．应用：（1）在具体实务案例中，准确适用归责原则。

第三章 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领会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三要件说”和“四要件说”的区别，熟悉两大关系关于主要因果关系的理论学说，能够将一般侵权行为的的构成要件规则应用于实务案件中。
二、考核知识点
（一）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二）侵害行为
（三）损害
（四）因果关系
（五）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和事实上的因果关系
（六）过错
三、考核目标要求     
1．识记：（1）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概念；（2）侵害行为的概念与性质；（3）损害的概念和特征：（4）损害的分类；（5）过错的概念和分类
2．领会：（1）四要件说和三要件说的区别；（2）两大法系因果关系理论的主要学说；（3）因果关系的形态；（4）过失的判断标准
3．应用：（1）因果关系检验的方法；（2）因果关系的证明和推定

第四章数人共同的侵权责任
一、学习的目标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数人共同侵权行为和共同危险行为的概念、特征及构成要件等，领会具体的责任承担规则，运用规则处理数人侵权的实务纠纷。
二、考核知识点
（一）共同侵权行为
（二）共同危险行为
（三）意思联络
（四）行为关联
（五）连带的侵权责任
（六）按份的侵权责任
（七）补充的侵权责任
三、考核目标
1．识记：（1）共同侵权行为的概念和特征、分类；（2）连带的侵权责任的概念；（3）按份的侵权责任的概念；（4）补充的侵权责任概念；（5）共同危险行为的概念；
2．领会：(1)连带侵权责任的适用范围；（2）共同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及主要形态；（3）共同危险行为的构成要件；（4）原因叠加行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3．应用：（1）运用共同侵权行为的规则处理数人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

第五章 民事责任的竞合与法律责任的聚合
一、学习的目标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民事责任竞合和法律责任聚合的概念及形成原因及特征，掌握我国对责任竞合和责任聚合的具体规定。
二、考核知识点
（一）责任竞合
（二）请求权竞合
（三）责任聚合
三、考核目标
1．识记：（1）民事责任竞合的概念和特征；（2）责任竞合的立法对策及我国立法态度；（3）责任聚合的概念
2．领会：（1）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区别；(2)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的原因；（2）侵权责任竞合不当得利竞合的条件：（3）民事赔偿责任优先规则的法理基础

第六章 责任的抗辩
一、学习的目标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责任抗辩的概念及对侵权责任的承担的影响，熟悉各类责任抗辩事由及构成要件，抗辩的法律后果，能够在实务案件中熟练运用责任抗辩制度。
二、考试知识点
（一）侵权责任能力
（二）抗辩事由
（三）正当防卫
（四）紧急避险
（五）受害人自甘风险
（六）自助
（七）不可抗力
（八）被侵权人过错
（九）受益人过错与故意
（十）第三人原因造成损害
三、考核目标
1．识记：（1）责任抗辩的概念；（2）责任抗辩事由的分类：（3）侵权责任能力的概念；（4）不可抗力的概念及种类
2．领会：（1）正当防卫的条件；（2）紧急避险的条件；（3）受害人自甘风险的构成要件；（4）被侵权人过错认定及作为抗辩事由的适用；（5）第三人原因及抗辩事由的适用
3．应用：实务案件中，正确熟练运用责任抗辩事由及规则，公平合理分担损失或责任

第七章 侵权责任的方式与损害赔偿概述
一、学习的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我国侵权责任的方式及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能够在侵权责任纠纷中正确选择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
人身损害赔偿的概念及种类，掌握人身损害赔偿的计算标准和方法。
二、考核知识点
（一）民事责任方式
（二）侵权责任
（三）惩罚性赔偿
（四）损益相抵
（五）过失相抵
（六）赔偿损失
（七）各类侵权责任方式的概念和适用
三、考核目标
1．识记：（1）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的概念；（2）我国侵权责任方式的体系和分类；（3）惩罚性赔偿的概念
2．领会：（1）损益相抵规则；（2）过失相抵规则；（3）衡平规则；（4）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及金额确定；
3．应用：掌握具体侵权纠纷中侵权责任的方式

第八章 人身损害赔偿
一、学习的目标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人身损害赔偿的概念及种类，掌握人身损害赔偿的计算标准和方法。
二、考核知识点
（一）人身损害赔偿
（二）死亡赔偿
（三）残疾赔偿
三、考核目标
1．识记：（1）人身损害赔偿的概念和功能；（2）死亡赔偿金的概念和性质；（3）残疾赔偿金的概念和性质
2．领会：（1）同命同价规则的确定及意义；（2）人身损害赔偿中其他财产损失的种类及计算方法
3．应用：掌握计算人身损害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和方法

第九章 精神损害赔偿
1、 学习的目标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精神损害的概念、功能及适用范围，掌握认定精神损害具体数额的确定。
（1） 精神损害
（2） 精神损害赔偿
（3） 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确定
（4） 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
2、 考核目标
1．识记：（1）精神损害的概念；（2）精神损害的功能；（3）精神损害的适用范围
2．领会：（1）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人；（3）具有人身意义特定物的认定
3．应用：（1）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考量因素；

第十章 财产损失赔偿的一般原理
3、 学习的目标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财产损失赔偿的概念、原则，掌握财产损失的各类计算标准和方法。
4、 考核知识点
（5） 财产损失赔偿
（6） 完全赔偿规则
（7） 适当赔偿规则
（8） 市场价格
（9） 附带财产损失的赔偿
（10） 财产的计算标准
（11） 纯粹经济损失
5、 考核目标
1．识记：（1）财产损害赔偿的概念；（2）财产损失赔偿的原则；（3）过失相抵
2．领会：（1）损失计算的规则；（2）侵害他人人森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赔偿标准
3．应用：（1）能够掌握各类财产损失的计算方法

第十一章 侵权损害后果的分担机制
6、 学习的目标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社保保险制度、商业保险制度和侵权制度的关系，领会受益人补偿和行为人补偿的条件及规则，能运用规则处理相关纠纷。
7、 考核知识点
（1） 社会保险
（2） 补偿制度
（3） 受益人补偿
（4） 行为人补偿
（5） 建筑物坠落造成损害的责任
（6） 责任保险
8、 考核目标
1．识记：（1）责任保险制度与侵权损害后果的分担；（2）受害人和行为人均无过错情形的损失分担
2．领会：（1）受益人补偿的适用条件和范围；（2）行为人补偿的情形；
3．应用：（1）运用受益人补偿和行为人补偿规则，处理相关纠纷。

第十二章 监护人责任
1、 学习目标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被监护人对他人造成侵权情形下，监护人的责任规则，能够运用该规则正确处理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纠纷。
2、 考核知识点
（1） 监护人责任
（2） 有财产的被监护人
（3） 无财产的被监护人
（4） 替代责任
（5） 完全补充责任
3、 考核目标
1．识记：（1）监护人责任的概念及归责原则；（2）监护人的免责事由
2．领会：（1）监护人责任的构成要件及监护人责任的法律适用规则；（2）监护人的减责、免责事由
3．应用：（1）委托监护责任的责任分担规则。

第十三章 用人者责任
1、 学习目标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用人者责任相关的概念，理论基础及归责原则、构成要件，并能通过规则解决用人者责任相关的实务纠纷。
2、 考核知识点
（1） 用人者责任
（2） 替代责任
（3） 劳务派遣
（4） 承揽人责任
（5） 定作人过错责任
3、 考核目标
（一）用人者责任概述
1．识记：（1）用人者责任的概念与特征；（2）用人者责任的构成要件
2．领会：（1）用人者责任的理论学说；（2）用人者责任和法人自己责任的关系；（3）用人单位、劳务派遣、个人劳务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则。
（二）承揽人的侵权责任与定作人的过错责任
1．识记：（1）定作人过错的认定
2．领会：（1）承揽人和定作人承担责任的情形
3．应用：（1）利用用人者责任相关规则，处理用人者相关的纠纷。

第十四章 互联网上的侵权责任
4、 学习目标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互联网上侵权的概念、特征及责任相关的规则，运用互联网上侵权责任相关的规则，处理互联网上侵权的纠纷。
5、 考核知识点
（1） 网络服务提供者
（2） 网路用户
（3） 通知规则
（4） 知道规则
（5） 直接侵权责任
（6） 间接侵权责任
（7） 网络用户声明
6、 考核目标
（一）互联网上的侵权责任概述
1．识记：（1）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概念和分类；（2）网络用户的概念
2．领会：（1）互联网上的侵权责任的概念、种类和特征；（2）互联网上侵权责任的种类
 （二）具体互联网上侵权责任
1．识记：（1）互联网上自己侵权责任的概念及构成要件；（2）互联网上自己侵权怎得抗辩事由；
2．领会：（1）通知规则及通知规则下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2）知道规则及知道规则下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3．应用：（1）运用互联网上侵权责任的规则处理互联网上侵权纠纷

第十五章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1、 学习目标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安全保障义务的概念、特征及责任承担方式，领会安全保障义务承担的法理依据，运用相关规则处理安全保障义务的纠纷。
二、考核知识点
（一）安全保障义务
（二）第三人造成损害
（三）补充责任
三、考核目标
（一）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的概述
识记：（1）安全保障义务的概念；（2）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3）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的概念与特征。（4）安全保障义务的过错
2．领会：（1）安全保障义务承担责任的法理依据；（2）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与构成要件。
应用：（1）能够掌握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相关规则，处理违反保障保障义务的纠纷
（二）安全保障义务对第三人造成损害的侵权责任
 1．识记：（1）第三人造成损害的概念
 2．领会：（1）第三人造成损害背景下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2）安全保障义务承认责任的类型

第十六章 幼儿园、学校等教育机构的侵权责任
1、 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教育机构的侵权责任的概念，类型，熟悉教育机构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及构成要件等，能够运用教育机构的责任承担规则，解决教育机构内学生受损害的纠纷。
二、考核知识点
（一）幼儿园、学校等教育机构的侵权责任
（二）对自己过错的侵权责任 
（三）对第三人造成损害的侵权责任
（四）追偿权
三、考核目标
（一）教育机构责任的概述
1．识记：（1）教育机构侵权责任的概念;(2)教育机构侵权责任的类型
2．领会：（1）教育机构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2）教育机构责任的承担
（二）教育机构对第三人造成损害的侵权责任
1．识记：第三人造成损害的构成要件
2．领会：第三人造成损害责任的承担和追偿
3．应用：运用教育机构的责任承担规则，解决教育机构内学生受损害的纠纷

第十七章 医疗损害责任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我国现行医疗损害责任制度发展历史及现状，领会医疗损害责任的概念和类型及医疗过失的证明与举证责任，掌握医疗机构的免责事由和对患者与医疗机构的特别保护，运用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则解决医疗纠纷案件。
二、考核知识点
（一）医疗损害责任
（二）告知同意义务
 （三）诊断义务
（四）法定过错推定标准
三、考核目标
(一) 医疗损害责任概述
1．识记：（1）我国医疗损害责任制度的发展过程；（2）医疗损害的概念；（3）告知同意义务、（4）医疗过错的分类
2．领会：（1）医疗机构不承担责任的事由；（2）未尽告知同意义务造成损害的责任；（3）医疗过失的判断标准；
（二）具体的医疗损害责任
1．识记：（1）医疗伦理损害责任的概念和特征。（2）医疗技术损害责任的概念和特征。（3）医疗管理损害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2．领会：（1）医疗伦理损害责任的类型与归责原则；（2）医疗技术损害责任的类型与归责原则。（3）医疗管理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及构成要件；（4）医疗管理损害责任的类型；（5）各种医疗过失的证明与举证责任
(二）医疗产品缺陷、输入不合格去血液致人损害责任
1．识记：（1）医疗产品缺陷概念；（2）不合格血液的概念
2．领会：（1）医疗产品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及责任构成；（2）药品缺陷致人损害的责任主体认定
3．应用：（1）运用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则解决医疗纠纷案件

第十八章产品责任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产品责任的概念和特征，理解产品责任归责原则和构成要件，掌握关于产品责任的特别规定，能够运用产品责任的相关法律规定解决涉及产品责任侵权的纠纷案件。
二、考核知识点
（一）产品责任
（二）产品缺陷
（三）科技发展水平
（四）追偿权
（五）召回
（六）惩罚性赔偿
三、考核目标
(一)产品责任概述
识记：产品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二）产品缺陷
识记：产品缺陷的概念和种类。
2．领会：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
(三) 产品责任构成及承担
1．识记：（1）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和构成要件；（2）不承担责任的免责事由；（3产品责任的诉讼时效
2．领会：（1）销售者责任的主体；（2）产品责任的方式：（3）产品责任中运输者、仓储者的责任
3．应用：（1）能够运用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分析解决相关案件；（2）产品责任的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基本规则
(四)产品责任中的惩罚性赔偿
2．领会：产品责任中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

第十九章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机动车交通事故相关各类概念、特征、构成要件等，领会不同情形下交通事故责任的责任承担形式，并能运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规则处理该类纠纷。
2、 考核知识点
（一）机动车交通事故
（二）受害人故意碰撞
（三）机动车一方
（四）交强险
（五）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三、考核目标
(一)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概述
1.识记：（1）交通事故、机动车、机动车交通事故概念
2.领会：（1）《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则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基本规则；（2）机动车交通事故的种类及归责原则； 
（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一般规则
1．识记：（1）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2．领会：（1）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及构成要件；（2）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责任形态；（3）机动车一方确定原则及理论基础；（4）强制保险、商业保险与侵权人承担责任的顺序。
(三)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特殊责任主体
2．领会：（1）转让未过户情形下机动车损害责任；（2）租赁借用机动车损害责任；（3）以挂靠营运情况下机动车损害责任；（4）套牌车情形下机动车事故责任；（5）擅自使用他人机动车事故责任；（6）转让拼装车、报废车情形下机动车损害责任；（7）盗抢机动车损害责任；（8）机动车驾驶人肇事逃逸的责任负担；（9）好意同乘的法律适用规则。
3．应用：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规则解决交通事故纠纷。

第二十章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概念、特征、类型及归责原则，理解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的构成要件及因果关系认定，掌握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的特殊责任形态。
2、 考核知识点
（1） 环境污染
（2） 生态破坏责任
（3） 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4） 多因一果情形下按份责任规则
（5） 惩罚性赔偿
（6） 环境修复责任
（7） 生态环境赔偿责任
二、考核目标要求
(一)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概述
1．识记：（1）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的概念、特征、类型及归责原则。
2．领会：（1）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的构成要件
（2） 污染环境和生态破坏责任的主要制度
1．识记：（1）行为人的举证责任；（2）二人侵权责任的承担规则；（3）社会流行病学的证明方法
2．领会：（2）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的因果关系推定的规则；（2）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3）市场份额规则的适用条件
3．应用：（1）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案件中如何确定因果关系；（2）实务中第三人过错情形下责任承担的规则
(3）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与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1．识记：（1）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概念；（2）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概念；（3）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构成要件；
2．领会：（1）修复生态责任的内容；（2）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种类；（3）请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主体

第二十一章 高度危险责任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高度危险责任的概念、特征及归责原则，理解高度危险责任的构成要件及损害赔偿内容，掌握高度危险责任的具体类型，运用高度危险责任的法律规则解决纠纷。
3、 考核知识点
（一）高度危险致人损害责任
（二）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责任
（三）高度危险物品致人损害责任
三、考核目标要求
(一) 高度危险责任概述
1．识记：（1）高度危险责任的概念、特征、分类及归责原则。
2．领会：（2）高度危险责任的构成要件及损害赔偿的内容；（2）高度危险责任的特别抗辩事由
(二) 各种具体的高度危险责任
1．识记：（1）民用核设施损害责任；（2）遗失、抛弃高度危险物损害责任的概念；（3）民用航空器损害责任的概念
2．领会：（1）民用航空器损害责任的法律适用规则；（2）占有或者使用高度危险物损害责任的法律适用规则；（3）从事高度危险活动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适用规则。
3．应用：（1）高度危险区域的管理人减责或免责事由。
 (三）无过错责任的限额赔偿
2．领会：（1）高度危险责任中适用无过错责任的限额赔偿规则的原因及应当具备的条件。

第二十二章 饲养的动物损害责任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概念、特征及归责原则，理解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构成要件及损害赔偿责任承担，掌握各种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类型的法律适用，能够运用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法律规则解决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纠纷案件。
二、考核知识点
（一）饲养动物损害责任
（二）禁止饲养的危险动物
（三）动物园饲养动物损害责任
三、考核目标要求     
(一) 饲养动物损害责任概述
1．识记：（1）饲养的动物概念和特征；（2）饲养的动物损害责任的概念、特征、构成要件及归责原则。
2．领会：饲养的动物损害责任的免责、减责事由。
(二) 各种具体的饲养动物损害责任
1．识记：违反管理规定未采取安全措施情形的饲养动物损害责任与禁止饲养的危险动物损害责任的特点。
2．领会：动物园饲养的动物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及遗弃、逃逸的动物损害责任承担规则。
3．应用：能够运用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法律规定解决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的纠纷案件。
(3） 第三人过错造成的饲养动物损害责任
1．识记：第三人过错的认定
2．领会：（1）被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2）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赔偿后追偿权

第二十三章 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的概念、特征及归责原则，理解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的构成要件及损害赔偿责任承担，掌握各种具体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的法律适用及责任承担规则，运用建筑物及物件损害责任规则解决该类纠纷。
二、考核知识点
（一）建筑物损害责任
（二）建筑物抛掷物致人损害责任与补偿
（三）物件损害责任
（四）地面施工人责任
（五）地下设施管理人责任
三、考核目标要求     
（一）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
1．识记：（1）建筑物损害责任的主体；（2）建筑物损害责任构成要件；（3）建筑物倒塌、塌陷
2．领会：（1）建筑物致害补偿和赔偿的区别；（2）建筑物倒塌、塌陷致人损害与脱落、坠落致人损害归责原则的差异及原因、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的构成要件及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的免责事由
3．应用：结合实例确定建筑物抛掷（坠落）物损害相关责任的主体的认定；在具体实务案例中，分析侵权责任在分担损失和平衡社会利益的体现

（二）具体的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
1．识记：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塌陷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构成要件、法律适用规则及免责事由。
2．领会：建筑物等及其搁置物悬挂物损害责任、抛掷物坠落物损害责任、堆放物损害责任、妨碍通行物损害责任、林木损害责任、地面施工人责任和地下设施管理人责任的法律适用具体规则。
3．应用：能够运用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的法律规定解决建筑物和物件致人损害的纠纷案件。

三、题型举例（考试时间为150分钟）（题型、分值仅作参考，实际命题时不受此限）
（一）单项选择题（在备选答案中只有一个是正确的，将其选出并把它的题号写在题后括号内）   2分×15题=30分
1． 下列各项权利中,不应由侵权责任法调整的是( )
A、健康权B、生命权C、所有权     D、被选举权
（二）多项选择题（在备选答案中有二至四个是正确的，将其全部选出，并把它们的题号写在题后括号内。错选或漏选均不给分）   2分×5题=10分
1．李某因病住院，医生手术时误将一肾脏摘除。李某向法院起诉，要求医院赔偿治疗费用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审理期间，李某因术后感染医治无效死亡。下列哪些说法是正确的？
A．医院侵犯了李某的健康权和生命权
B．李某继承人有权继承李某的医疗费赔偿请求权
C．李某继承人有权继承李某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权
D．李某死后其继承人有权另行起诉，请求医院赔偿自己的精神损害
（三）名词解释题     3分×5题=15分
1．产品责任
（四）判断题（判断对错，对的打√，错的打×，并说明理由） 2分×5题=10分。
1、对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监护人若能证明自身没有过错，可以免除其侵权责任。（     ）
说明： 
（五）、简答题   5分×4题=20分
1．简述侵权责任的功能。
（六）论述题    10分×1题=10分
1．试论述无过错责任原则。
（六）案例分析题  15分×1题=15分
2021年5月李群购买了A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的某小区28幢1单元402室房屋，房屋装修完毕后，去欧洲旅游回来发现家里进水，装修、电器受损，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经查，系四楼与五楼间下水道因头发等杂物堵塞，致使水从五楼黄强的房屋502水漫出，漏到李群房屋。A房地产开发公司已经向黄强交付了502室，但尚未装修未入住。经查：该物业由B物业公司管理，五楼及以上除黄强外尚由五户共用该下水管。请问，李群的损失应当由谁承担，请说明理由。
